
東區區議會文件第 92/13號 

 

東區區議會轄下 

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 

「東區甲午年新春酒會」 

申請修訂活動財政預算 

 

目的 

 

  本文旨在請議員考慮是否通過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專責小組)活動修訂財政

預算的申請(活動編號：EDC/CI/130571)。 

 

背景 

 

2.  東區區議會已於 2013年 11月 21日以傳閱文件方式，通過撥款 144,100元，資

助舉辦「東區甲午年新春酒會」活動： 

 

活動名稱 合辦團體 協辦團體 撥款金額 

東區甲午年新春酒會 

(編號： EDC/CI/130571) 

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香

港東區各界協會及港島東

區大廈協會 

東區民政事務處 144,100元 

 

3.       協辦團體現申請修訂活動財政預算，修訂項目詳情如下： 

 

項目 

編號 
項目名稱 

原定獲批 

區議會 

撥款額 

建議 

修訂撥款 
修訂原因 

3. 背幕 4,000 5,400 由於實際項目成本上升而作出調整 

13. 雜項 4,847 3,447 按實際情形更改雜項預算 

 

4.     經修訂後，上述活動的總撥款額 144,100 元將維持不變。修訂的財政預算內容詳

情請參閱附件。 

 

5.     專責小組已於 2013年 12月 23日以傳閱文件方式通過上述活動修訂財政預算的申

請。 

 

徵詢意見 

 

6.     現請各位議員考慮是否通過上述活動修訂財政預算的申請。 
 
 

東區民政事務處 

2013年 12月 


